
关于进一步加强“暖房子”工程招投标工作的通知
吉暖办[2011]18号

各市（州）、县（市）暖房办：
我省“暖房子”工程已全面启动，通过近一段的运行，在招投标具体操作环节上还存在一些不顾本地实际和工程特点，不按有关政策办事的现象和问题。为切实推进全省“暖房子”工程建设，现进一步明确有关事项如下：
一、参与“暖房子”工程的施工企业，应具备相应资质。其中，参与建筑节能（外墙保温）工程的施工企业，应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节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招标人应合理划分标段和确定施工企业资质等级，不得提高或降低资质等级。
二、参与建筑节能（外墙保温）工程投标的施工企业管理人员及技术工人，只要经过建筑节能（外墙保温）有关培训并取得证书既可。不得强制要求投标企业的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方可参加投标。
三、对于本省建筑业企业（含建筑节能外墙保温专业承包企业），各地不得先期设置备案条款，排斥非本地企业参与投标。
四、各招标人及所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在制订“暖房子”工程招标文件时，要严格执行国家及省已出台的相关规定。如在招标文件中设置违法违规或不合理条款，一经发现或受到举报并经查实，则对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依法从严进行处理，并记入不良行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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